附件1
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艺术节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
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艺术节以“多彩大湾区，艺起向未来”为主题。展演作品与系列活动将紧扣主题，充分彰显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和学生特质，生动展现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青春风采。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广东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协办单位：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支持单位：粤港澳大湾区音乐教育与艺术发展联盟
三、活动形式
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艺术节将围绕活动主题，面向大湾区各高校征集优秀节目和作品，通过评选与展演的形式，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师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四、活动时间
活动时间：2025年11月至12月
五、参与人员
（一）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代表、学生代表、嘉宾。

（二）艺术节参演、参展团队。

六、作品要求

分设专业组和非专业组。

（一）非专业组（甲组）。参加人员须全部为申报高校非艺术专业在校在读学生。

（二）专业组（乙组）。参加人员须为申报高校艺术专业（含师范艺术教育专业）在校在读学生。
七、活动安排
艺术节主要分三个阶段开展。

（一）高校推荐（2025年11月中旬）

各高校应结合传统节日与重大节庆活动，组织开展内容丰富、有助于增进交流且形式多样的校级艺术活动，并推荐优秀作品至省教育厅。
（二）作品遴选（2025年11月下旬）

根据各高校推荐，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对报送的节目和作品进行遴选。

（三）展演展示（2025年12月）

省教育厅将根据专家遴选意见，推荐部分优秀节目与作品参与现场交流展演活动（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八、奖项设置
展演活动设优秀组织奖、艺术表演奖、艺术作品奖、现场展演展示奖、优秀指导教师奖。
（一）艺术表演奖、艺术作品奖。分甲乙组，按各类别的50%入围奖项评选，按20%、30%、50%比例设一 、二、三等奖。

（二）现场展演、展示奖。参照专家意见遴选参与集中展示与校际间展演展示节目与作品。
（三）优秀指导教师奖。对获得一、二等奖作品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奖（每个作品不超3人）。
（四）优秀组织奖。根据各高校活动组织情况颁发优秀组织奖。
九、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管理。各高校应强化组织领导，制定展演活动工作方案，落实活动经费，对报送作品需进行严格审查与把关。要营造简约而精彩、充满朝气的展演氛围，杜绝功利化与娱乐化倾向。

（二）结合课程实际。各高校需将展演活动与公共艺术课程建设相结合，建立艺术展演活动记录制度，鼓励将学生参与艺术展演活动纳入学分管理范畴。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高校要依托多种平台载体，加强活动宣传和引导，进一步加强粤港澳三地学校在美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持续提升艺术节活动的影响力。 


